关于报送2022年度药品技术专业
初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角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直各部门、单位，各企业：
根据荣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要求，现组织开展我市药品技术专业初级职称评审材料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及申报和审核要求 
2022年度药品技术专业初级职称申报范围及申报和审核要求严格按照荣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申报评审条件
1.按照《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实施细则》（药职改字〔1987）第3号)规定的职称标准条件组织申报推荐和评审。
 2.对于参加工作后取得的学历，不再限定年限要求。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审相应专业职称。
3.申报中级及以下职称对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为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证明外语和计算机能力水平的各类证书自愿提交。
4．继续教育条件，按照《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高中以下及中专学历，需提供近5年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大专学历，需提供近3年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大学学历，需提供近1年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5.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鲁人社办发〔2019〕14号），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相关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符合相应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的，可视同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依据申报高一级职称。
6．为客观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将对申报药品技术初级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专业测试与专家评审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专业测试由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组织，采用人机对话的方式，注重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测试，范围为本专业基础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及现从事专业岗位的业务能力等。专业测试的具体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
7．其他有关申报条件和政策要求具体参照荣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执行。
三、材料报送要求
评审职称采用网络化申报方式，实行个人申报、民主评议推荐、单位审查、主管部门审核的办法。申报人员、用人单位均须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http:/   117.73.253.239:9000/rsrc/ww/1ogin _gg.html)”进行注册、信息填报、审查审核、信息呈报等，材料填写完成后，按照申报通知规定的时间，点击“确定申报”，申报数据即提交给用人单位，及时联系用人单位进行数据审核并上报至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操作可参考《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使用操作指南》。
(一)个人申报
1.申报人员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的“职称申报评审”进行填报。职称申报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申报人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并在《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诚信承诺书”栏目签署本人姓名，严禁他人代签。表中“单位意见”一栏须有负责人签字、公章和时间；“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呈报部门意见”两栏除以上3项外，须填写“内容属实，同意上报”或“同意”等意见，不能空缺。《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需提供原件一式3份，复印件一式5份，A3纸型正反面打印，报送纸质版。
2.学历信息应上传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和学历、学位信息验证报告等材料；无法通过网站查询验证信息的，上传原件或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学历、学位信息审查情况材料等相关佐证材料扫描件，查验材料需由单位审核人签名、盖单位印章。已完成干部人事档案专项审核的事业单位，应由用人单位提供申报人员《干部人事档案审核工作专用干部任免审批表》。
3.任现职以来考核情况信息需上传由单位出具的考核结果证明（盖单位公章）等其它相关佐证材料。
4.学习培训及继续教育经历，按照评审条件要求的相应任职年限进行学习。例如：大专学历，从事药学工作3年，则需进行近3年的继续教育学习。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时，点击“点击获取个人继续教育信息”绿色按钮，“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将自动从继续教育平台提取继续教育数据，申报时无需打印和上传《威海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验证书》。
5.工作经历如实填写，应连续填写，不得间断。需提供评审条件要求的相应任职年限的佐证材料，如社保缴费证明、劳动合同或其他档案证明材料（所提供材料如为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6.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分为“论文/著作、专利、课题、获奖、其他”，总计限填15条。
7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主要专业技术工作成绩及表现，主要包括完成的业务工作任务、工作量、取得的效果等情况。
8.事业单位“双肩挑”人员申报职称，提供《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扫描件。
9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专业）申报评审的还需呈报《改系列评审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同时提供原《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扫描件1份，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签字、加盖印章。
10.《推荐申报职称“六公开”监督卡》（附件1）《单位推荐委员会民主评议推荐情况登记表》（附件2）《推荐申报职称公示情况报告表》（附件3）以及其他需提交的材料可在“上传其他附件”栏目上传。
四、报送材料时间和地点
职称申报材料采取网上审核、集中受理的办法，请各呈报部门于10月17日前报送网上数据，数据审核通过后于10月18日至26日由各呈报部门统一报送纸质材料至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工科，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他有关要求
（一）严肃工作纪律。各部门（单位）要按照职称评审相关政策要求，严肃认真做好本部门（单位）职称评审申报工作，严格申报程序和申报纪律，要对照申报标准条件，逐条逐项把好审查关。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予报送，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加强监督督查。各部门（单位）要建立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将职称评审工作作为廉政风险防范的重要内容。用人单位要建立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档案，将本部门（单位）职称申报、审查、推荐、公示、审核等环节的相关材料整理归档，立卷备查。
（三）强化责任追究。对职称申报、推荐、评审等环节要严格实行“谁审核，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哪个环节、哪个方面出现问题，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中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人员，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视情节轻重予以党纪政务处分。对在职称申报评审中弄虚作假的单位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建立职称诚信制度。对专业技术人员在职称评定等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将作为失信信息予以记录。信用状况不良的个人、单位或组织，将在行政监管、行政便利、财政资金申请等方面给予一定限制和惩戒。
（五）本通知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职称政策执行。工作过程中，如遇其他重大政策调整，按新的政策执行。
联系地址：荣成市崖头街道荷田东路158号305室
联系电话：0631-7553182
附件：1.推荐申报职称“六公开”监督卡
      2.单位推荐委员会民主评议推荐情况登记表
3.推荐申报职称公示情况报告表


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0月10日
